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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大学五年制学前教育大专
前三年“三升四”文化课考试与技能课考核
细则的补充通知
    根据《温州大学五年制学前教育大专前三年教学点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【行政[2015]1号】文件，对学前教育专业五年制前三年学生的进行“三升四”考试，修订了《温州大学五年制学前教育大专前三年“三升四”文化课考试与技能课考核细则》，经过两轮的实施，现对该细则进行补充说明。
 一、考生应是在校三年级学生，报考信息与中考录取信息一致。

 二、考生应具有中国国籍并符合“三升四”考试的资格。

 三、“三升四”考试课程有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声乐、键盘、舞蹈、美术等七门，如出现三门（含三门）以上不及格应以留级。

 四、声乐考试包含视唱，视唱占该课程成绩的30%。

 五、考生在“三升四”考试过程中出现作弊，直接取消该课程考试资格，该课程记零分。
 六、考生在“三升四”考试时没有申请缓考的资格。如出现旷考或缺考，该课程考试成绩记零分。

 七、在“三升四”考试七门课程中出现零分的考生应以留级。

 八、学生二次留级应以退学。

 九、本细则说明从2017年“三升四”时开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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